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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收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收购概述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

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兴发”）现金控股收购嫩江华旗智慧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旗公司”）股权并签署《股权重组协议》，按

照重组协议约定，本次股权重组变更后，中电兴发持有华旗公司 51%股权。 

本次对外收购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根据《公司章程》和《总经理工作细

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对外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华旗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嫩江华旗智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智慧农业之黑龙江省嫩江县

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所成立的项目公司。 

股权结构：注册资本 2000 万元，股东陈启凤持股 80%、王佳钢持股 10%、石

右铭持股 10%；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县客运小区厢房5号门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1121MA18XGDM24 

法定代表人：王佳钢 

注册资本：贰仟万圆整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电信增值业务、智慧城市建设，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网络工程，机房工程，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销售及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技防工程的设计、施工、维修、

购销；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计算机外围设备及耗材、办公自动化设备、通讯设

备、机械设备、电子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三、股权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收购重组完成后，华旗公司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有华旗公司股权比例 

1 中电兴发 1,020 51% 

2 陈启凤 680 34% 

3 李双剑 300 15% 

 合  计 2,000 100% 

本次重组完成后，华旗公司新股东按照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的规定向华旗公司

履行出资义务。 

2、华旗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智慧农业之电商进农村平台（包括大豆大宗交

易平台，O2O）；合作方确认并承诺：除了在本次交易的交割日前，华旗公司已向

中电兴发披露的关联方以外，没有从事任何与嫩江华旗存在竞争业务的主体或机

构；没有在任何与华旗公司存在业务竞争的法人单位中拥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

益；没有对华旗公司的任何供应商或客户拥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将来亦不

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华旗公司相同或类似的竞争性业务。 

    3、华旗公司设董事会，实行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同时按照法

律法规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的方式和程序办理本次股权重组事宜。 

四、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收购目的   

    随着国家新型智慧城市、“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处在中国经济转

型期备受关注的“风口”，成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随着智慧

农业的发展、电子商务渠道的下沉，农村和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迅速。2016年 6

月 15日，华旗公司与嫩江县人民政府签订《嫩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合同》，

获得智慧农业之电商进农村平台（包括大豆大宗交易平台）的建设和特许经营权。



自此，中电兴发通过收购控股华旗公司，更有利于公司迈向智慧农业、农村电商、

“互联网+区域经济”等智慧城市纵深领域的全面发展。 

2、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顺利实施，将实现带动公司进一步聚焦新型智慧城市关键技术研

究、建设、投资和运营的主营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为公司在

智慧农业、 农村电商、“互联网+区域经济” 等智慧城市纵深领域打开新的发

展空间，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 2016 年度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但有利于提高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积极关注本次对外投资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公告，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报刊和网站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9月 29日 




